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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9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李 仲 文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胡 達 仁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徐 金 滿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詹 閔 智 律 師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 07

        107年 5月 8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7年 度 家 上 字  08

        第 13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原 判 決 廢 棄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。  11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2

        本 件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兩 造 於 民 國 87年  5月 23日 結 婚 ， 被 上 訴 人 自 10  13

        5年 10月 5日 起 為 達 離 婚 目 的 ， 多 次 藉 故 與 伊 發 生 爭 執 ， 並 以 若 不  14

        願 離 婚 ， 將 賤 賣 門 牌 號 碼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 0段 000號 00樓 之 0房  15

        屋 （ 下 稱 系 爭 房 屋 ） ， 所 得 款 項 用 以 打 離 婚 官 司 ， 讓 伊 什 麼 都 沒  16

        有 ； 若 不 離 婚 則 自 殺 等 語 ， 脅 迫 伊 離 婚 ， 伊 受 脅 迫 始 違 背 本 意 而  17

        簽 署 離 婚 協 議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協 議 書 ） ， 並 至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 18

        登 記 。 惟 系 爭 協 議 書 之 證 人 ， 於 兩 造 簽 署 系 爭 協 議 書 時 均 不 在 場  19

        ， 且 未 親 自 見 聞 兩 造 確 有 離 婚 之 意 願 ， 兩 造 之 離 婚 ， 因 不 備 法 定  20

        要 件 而 無 效 ， 婚 姻 關 係 仍 存 在 等 情 ， 爰 求 為 確 認 兩 造 間 婚 姻 關 係  21

        存 在 之 判 決 。  22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伊 所 為 表 達 如 何 處 分 財 產 及 離 婚 決 心 之 言 語 ， 未  23

        使 上 訴 人 心 生 恐 怖 致 為 意 思 表 示 ， 無 脅 迫 上 訴 人 離 婚 。 系 爭 協 議  24

        書 係 由 上 訴 人 列 印 ， 出 於 其 自 由 意 志 簽 署 ， 再 交 由 伊 簽 名 ， 並 依  25

        兩 造 合 意 由 伊 尋 找 認 識 雙 方 之 友 人 李 正 亞 、 邱 慈 珊 擔 任 證 人 簽 名  26

        後 ， 兩 造 持 系 爭 協 議 書 同 至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兩 造 確 有  27

       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證 人 簽 署 系 爭 協 議 書 時 ， 已 看 到 兩 造 之 簽 名 ， 而 見  28

        聞 兩 造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兩 造 離 婚 應 屬 有 效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29

        原 審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上 訴 ， 無 非 以 ：  30

        兩 造 於 87年  5月 23日 結 婚 ， 婚 後 育 有 2名 子 女 ， 兩 造 於 105年 10月  31

        21日 持 系 爭 協 議 書 至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。 被 上 訴 人 縱 曾 表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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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示 若 不 離 婚 則 處 分 系 爭 房 屋 之 言 語 ， 為 就 財 產 如 何 處 分 想 法 之 自  01

        由 表 達 ； 另 對 上 訴 人 表 示 「 想 離 婚 、 想 死 」 言 語 ， 係 表 達 婚 姻 生  02

        活 之 痛 苦 及 離 婚 之 決 心 ， 非 以 自 殺 脅 迫 上 訴 人 離 婚 ， 上 訴 人 因 聽  03

        聞 被 上 訴 人 之 言 語 後 決 意 簽 署 系 爭 協 議 書 ， 核 屬 其 簽 署 系 爭 協 議  04

        書 之 內 在 動 機 ， 且 上 訴 人 係 智 慮 成 熟 之 成 年 人 ， 中 校 退 伍 非 欠 缺  05

        社 會 經 驗 之 人 ， 於 簽 署 系 爭 協 議 書 後 ， 與 被 上 訴 人 共 同 前 往 戶 政  06

       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難 認 上 訴 人 係 遭 被 上 訴 人 脅 迫 而 簽 署 系 爭  07

        協 議 書 。 上 訴 人 於 同 年 月 18日 自 行 在 系 爭 協 議 書 簽 名 用 印 後 ， 交  08

        付 被 上 訴 人 辦 理 離 婚 之 後 續 流 程 。 觀 諸 系 爭 協 議 書 簽 名 欄 排 列 順  09

        序 為 ： 「 甲 方 、 乙 方 、 見 證 人 一 、 見 證 人 二 」 ， 上 訴 人 自 行 簽 名  10

        在 甲 方 ， 於 簽 名 時 對 於 被 上 訴 人 將 簽 名 在 乙 方 欄 位 及 必 須 覓 得 二  11

        名 見 證 人 簽 名 在 見 證 人 一 、 見 證 人 二 欄 位 ， 始 能 完 備 系 爭 協 議 書  12

        之 內 容 及 前 往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知 之 甚 詳 且 不 違 反 其 本  13

        意 ， 參 酌 兩 造 嗣 後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被 上 訴 人 在 戶 政 事 務 所 出 示 二  14

        名 證 人 簽 名 後 之 系 爭 協 議 書 予 上 訴 人 ， 由 被 上 訴 人 填 載 日 期 ， 足  15

        徵 上 訴 人 對 於 系 爭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擔 任 見 證 人 之 簽 名 無 異 議 ， 已 同  16

        意 系 爭 協 議 書 之 簽 署 方 式 係 由 其 先 行 簽 名 、 再 交 由 被 上 訴 人 簽 名  17

        並 尋 找 二 位 見 證 人 簽 名 以 完 備 系 爭 協 議 書 之 書 面 簽 署 。 上 訴 人 縱  18

        與 被 上 訴 人 所 覓 得 證 人 李 正 亞 、 邱 慈 珊 素 不 相 識 ， 不 影 響 該 二 人  19

        得 擔 任 離 婚 證 人 之 合 法 性 與 兩 造 離 婚 之 有 效 性 。 依 該 二 名 證 人 之  20

        證 詞 ， 可 知 證 人 均 認 識 兩 造 ， 在 被 上 訴 人 持 系 爭 協 議 書 前 往 證 人  21

        家 中 請 求 當 見 證 人 簽 署 時 ， 兩 造 已 在  5份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且  22

        兩 造 簽 名 筆 跡 不 同 ， 證 人 因 而 判 斷 上 訴 人 有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不 違 常  23

        情 ， 自 足 認 該 二 位 證 人 係 於 知 悉 上 訴 人 有 離 婚 真 意 之 情 況 下 在 系  24

        爭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。 兩 造 有 離 婚 之 真 意 並 簽 立 系 爭 協 議 書 ， 李 正 亞  25

        、 邱 慈 珊 亦 知 悉 兩 造 離 婚 之 真 意 而 簽 名 於 系 爭 協 議 書 見 證 人 欄 ，  26

        兩 造 於 系 爭 協 議 書 作 成 後 ， 同 至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兩 造  27

        之 離 婚 應 屬 有 效 ， 從 而 ， 上 訴 人 據 以 訴 請 確 認 兩 造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 28

        ， 即 不 應 准 許 等 詞 ， 為 其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29

        按 兩 願 離 婚 ，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， 有 二 人 以 上 證 人 之 簽 名 並 應 向 戶 政  30

        機 關 為 離 婚 之 登 記 ， 民 法 第 1050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故 離 婚 為 法 定 要 式  31

２



        行 為 ， 該 所 謂 二 人 以 上 證 人 之 簽 名 ， 固 不 限 於 作 成 離 婚 證 書 時 為  01

        之 ， 亦 不 限 於 協 議 離 婚 時 在 場 之 人 ， 始 得 為 證 人 ， 惟 究 須 親 見 或  02

        親 聞 雙 方 當 事 人 確 有 離 婚 真 意 之 人 ， 始 得 為 證 人 。 系 爭 協 議 書 見  03

        證 人 邱 慈 珊 未 親 向 上 訴 人 詢 問 離 婚 之 意 ， 乃 原 審 確 定 之 事 實 （ 原  04

        判 決 第 7 頁 第 6 行 ） ， 似 未 親 見 親 聞 上 訴 人 有 無 離 婚 真 意 ， 原 審  05

        遽 以 邱 慈 珊 簽 名 時 ， 兩 造 業 於 5 份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推 認 已 親  06

        見 親 聞 兩 造 有 離 婚 之 合 意 ， 而 為 不 利 上 訴 人 之 認 定 ， 自 嫌 速 斷 。  07

        又 李 正 亞 證 稱 被 上 訴 人 拿 系 爭 協 議 書 交 伊 簽 名 ， 未 聽 聞 上 訴 人 表  08

        明 同 意 離 婚 之 意 願 等 語 （ 一 審 卷 第 55頁 ） ， 倘 為 真 實 ， 可 否 謂 親  09

        見 親 聞 兩 造 離 婚 真 意 ？ 亦 非 無 再 進 一 步 詳 求 之 必 要 。 究 竟 二 位 見  10

        證 人 是 否 親 見 親 聞 兩 造 有 無 離 婚 真 意 ？ 似 有 未 明 ， 本 院 尚 無 從 為  11

        法 律 上 判 斷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 12

        。  13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， 民 事 訴 訟  14

       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、 第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7     日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七 庭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鄭   傑   夫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盧   彥   如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麗   惠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張   恩   賜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麗   玲  22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6    日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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